附件1：
“活力社区·乐在健身”
2023年长沙市社区运动会天心区选拔赛
竞赛规程

一、八人制男子足球
（一）组队办法
由各街道组织，通过海选赛选出的第1名作为社区代表队，参加区选拔赛，每支队伍可报领队1名、教练员1名、运动员16名。
（二）竞赛办法
[bookmark: _GoBack]比赛分两阶段。第一阶段由13支队伍抽签分成四个小组进行小组循环赛，每小组积分前2名晋级；第二阶段比赛由晋级的8支队伍进行交叉淘汰赛(A1vsB2,A2vsB1,ClvsD2,C2vsD1),直至决出前三名。
（三）竞赛规则
1.比赛按中国足协最新颁布的《足球竞赛规则》执行。
2.比赛使用组委会提供的5号比赛专用足球。
3.比赛中禁止使用铲球动作。守门员在禁区内可以使用铲球完成扑救动作(禁区外守门员视为普通球员),但如果带有危险性或猛烈性动作，也将被判罚犯规。
4.比赛总时长为90分钟，常规比赛时间为80分钟，分上、下半场，半场比赛时间为40分钟，中场休息时间10分钟，所有比赛不设加时赛。
5.比赛换人规定：每队每场比赛上、下半场各可以换人三次，每次换人人数不限，换下可再换上(中场休息可以换人一次，换人人数不限，中场休息换人不计入上、下半场换人次数)。
6.小组赛积分办法：
6.1.比赛采取循环积分赛；
6.2.每队胜一场得3分，平一场得1分，负一场得0分；
6.3.积分多者名次列前；
6.4.如果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，依下列顺序排列名次：
(1)净胜球多者，名次列前；
(2)总进球数多者，名次列前；
(3)相互比赛胜者，名次列前；
(4)如仍相等，则以抽签办法决定名次。
7.淘汰赛单场决出胜负，如常规时间内打平，则进行点球决胜。
8.各参赛队伍比赛服装必须统一，按规定准备有深(蓝、绿、黑)、浅(红、白、黄)两种颜色、且号码清晰。
（四）录取名次
比赛录取冠、亚、季军队伍各一支。
（五）裁判员
裁判长和裁判员由组委会统一指派，执裁时统一着装。

二、五人制男子篮球
（一）组队办法
由各街道组织，通过海选赛选出的第1名作为社区代表队，参加区选拔赛，每支队伍可报领队1名，教练员1名，运动员12名(有一名运动员可为非本社区的居民，该运动员比赛服装号码为90—99号之间)。
（二）竞赛办法
比赛分两阶段进行。第一阶段比赛由13支队伍抽签分成四个小组进行小组循环赛，每小组积分前2名晋级；第二阶段比赛由晋级的8支队伍进行小区主客场交叉淘汰赛(AlvsB2,A2vsBl,ClvsD2,C2vsD1),直至决出前三名。
（三）竞赛规则
1.比赛按国际篮联最新颁布的《篮球竞赛规则》执行。
2.第一阶段，每节比赛采用12分钟包干制，第一与二节、第三与四节之间休息2分钟，中场休息时间为10钟，比赛最后三分钟按净时计算(暂停时间不计时);第二阶段主客场淘汰赛比赛时间采用每节比赛10分钟净时计算。
3.每场比赛中场休息时间进行趣味篮球游戏(由6名家属自愿参与),游戏得分将累计到比赛总得分中。
3.1.2名12岁以下青少年进行运球上篮2次，每进一球计1分；
3.2.2名女家属进行罚球线投篮，每人投2球，每进一球计1分；
3.3.2名男家属进行三分线投篮，每人投2球，每进一球计2分。
4.各参赛队伍比赛服装必须统一，按规定准备有深(蓝、绿、黑)、浅(红、白、黄)两种颜色、且号码清晰。
（四）录取名次
比赛录取冠、亚、季军队伍各一支。
（五）裁判员
裁判长和裁判员由组委会指派，裁判员执裁时统一着装。
三、乒乓球团体赛
（一）竞赛项目
由男单、女单、混双三项比赛组成。
（二）组队办法
由各街道组织，通过海选赛选出的第1名作为社区代表队，参加区选拔赛，每支队伍可报领队1名、教练1名，运动员5名(替补1人),运动员不可兼项。
（三）竞赛办法
1.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。第一阶段比赛由13支队伍抽签分成四个小组进行小组循环赛，每小组积分前2名晋级；第二阶段比赛由晋级的8支队伍进行交叉淘汰赛，直至决出前三名。
2.每场比赛出场顺序为：男单、女单、混双。
3.小组循环赛每轮比赛采取三局二胜制，交叉淘汰赛采取五局三胜制，每局均实行11分制。
（四）竞赛规则
1.比赛按中国乒协最新颁布的《乒乓球竞赛规则》执行。
2.比赛使用红双喜牌DJ40+白色三星比赛球。
3.各参赛代表队运动员应统一着装。
4.参赛运动员应提前到检录区报到，迟到10分钟作弃权处理。
（五）录取名次
比赛录取冠、亚、季军队伍各一支。
（六）裁判员
裁判长和裁判员由组委会统一指派，裁判员执裁时统一着装。
四、羽毛球团体赛
（一）竞赛项目
由男单、女单、混双三项比赛组成。
（二）组队办法
由各街道组织，通过海选赛选出的第1名作为社区代表队，参加区选拔赛，每支队伍可报领队1名、教练1名，运动员5名(替补1人),运动员不可兼项。
（三）竞赛办法
1.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。第一阶段比赛由13支队伍抽签分成四个小组进行小组循环赛，每小组积分前2名晋级；第二阶段比赛由晋级的8支队伍进行交叉淘汰赛，直至决出前三名。
2.出场顺序为：男单、女单、混双。每项比赛采取三局二胜制，每局21分。
3.小组循环赛、交叉淘汰赛每轮比赛均采取三局二胜制。

（四）竞赛规则
1.比赛按中国羽协最新颁布的《羽毛球竞赛规则》执行。
2.各参赛代表队运动员应统一着装。
3.参赛运动员应提前到检录区报到，迟到10分钟作弃权处理。
（五）录取名次
比赛录取冠、亚、季军队伍各一支。
（六）裁判员
裁判长和裁判员由组委会统一指派，裁判员执裁时统一着装。
五、团体广场舞
（一）组队办法
由各街道组织，通过海选赛选出的第1名作为社区代表队，参加区选拔赛，每支队伍可报领队1名、教练1名，运动员16—30名。
（二）竞赛办法
1.执行最新全国广场舞竞赛评分规则。
2.比赛由13支队伍抽签决定出场顺序。
3.成套动作满分为10分，裁判员当场亮分，评分精确到0.01分；裁判员评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，其余裁判的平均分再计算裁判长加减分即为最后得分。成套动作评分因素包括动作完成、艺术编排和整体表现。
3.1.动作完成(5分)
包括完成动作的准确度、幅度、力度、节奏及整齐一致性、协调性、流畅性。
3.2.艺术编排(3分)
动作与音乐风格相吻合、主题创意突出、队形编排新颖，场地和空间合理运用、层次变化清晰、流畅。
3.3.整体表现(2分)
包括队伍进退场迅速整齐，队员精神面貌佳，表演情绪、服装或饰品与音乐动作风格相吻合，妆容整齐，成套动作完成到位，表现力、感染力及观赏性强。
4.裁判长加减分：
4.1.出现不安全动作如：空翻、抛接等减0.1分/次；
4.2.服装、服饰、头发散落、头饰、道具、鞋掉落等减0.1分/次；
4.3.佩戴珠宝、首饰、手表等私用物品减0.1分/次；
4.4.运动员比赛途中上、下场减0.1分/次；
4.5.上场人数不符合规定要求减0.1分；
4.6.音乐时间不足或超时减0.1分；
4.7.有男运动员在场上比赛加0.1分。
5.服装服饰要求：
5.1.比赛服装、服饰、鞋、帽等要符合曲目风格；长裙下摆不得超过踝关节；
5.2.比赛时选手可使用花纹贴纸；可以佩戴与表演相关的饰物(但须安全);
5.3.持轻器械需发挥其特点，体现其健身价值，符合安全性和音乐风格；
5.4.化妆造型须文明大方美观。
6.编排要求：
6.1.自选曲目音乐时长为3′30”—5′以内；
6.2.可选择动态或静态造型入场，开始前举手示意播放音乐，集体入场后至比赛结束前参赛队员不得中途上、下场；退场可选
择造型结束或在音乐伴奏中退场；
6.3.成套动作应均衡、合理、充分地使用场地和空间，队形变化不得少于5次；
6.4.比赛过程中，参赛队员可以依次或交替完成动作，但不跳舞步的队员停止动作时间不得超过1个8拍，3/4怕节的曲目停止时间不得超过12拍；
6.5.成套动作按音乐结构、风格进行编排，动作的表演要与音乐风格相吻合。
7.安全规定：
7.1.成套动作中不得出现抛接、叠罗汉及空翻等危险动作；
7.2.老年人尽量避免双膝跪地的动作。
8.特殊情况：
8.1.运动员遇到以下特殊情况时，应立即停止做动作并向总裁判长反映，在问题解决后重新开始，曲目音乐结束后提出的要求将不被接受。
(1)音乐播放错误；
(2)由于音响设备出现问题；
(3)由于设备问题而出现的干扰。
8.2.参赛队伍确认报名后不得更换参赛选手。如确实因伤病或特殊情况需更换，必须在赛前24小时内持医院(医生)证明提
出申请，由竞赛组委会同意并报裁判组确认后方可更换。
（三）录取名次
比赛录取一等奖1支队伍、二等奖2支队伍、三等奖3支队伍。
（四）裁判员
裁判长和裁判员由组委会统一指派，裁判员执裁时统一着装。
六、其它事项
1.参赛运动员需携带本人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参赛，严禁冒名顶替、弄虚作假，一经发现取消本人及参赛队的比赛资格和运动成绩。
2.本竞赛规程由组委会负责解释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。

